年终绩效模板说明
一、模板适用范围

年终绩效模板仅适用于我校教职工年终一次性绩效的发放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规定，取得除全年一次性绩效以外的其它各种名目绩效，如半年奖、季度奖、加班奖、先进奖、考勤奖等，一律与当月工资、薪金收入合并，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请各单位务必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规定要求，核定发放范围。对于不属于年终一次性绩效范围，应当与当月工资薪金合并计税的其他绩效，不可使用年终绩效模板。
二、模板适用对象
年终绩效模板共3个，均为应发模板。使用对象分别为在职教职工及博士后、退休返聘教职工、合同工。

1、《全年一次性绩效（教职工）》

适用对象：校本部、番禺校区及珠海校区在职教职工、在站博士后。
2、《全年一次性绩效（退休返聘）》

适用对象：退休返聘教职工

3、《全年一次性绩效（合同工）》

适用对象：已与暨大签订相关合同的临时人员。系统人员编号为“000****”样式。

年终绩效报账流程

1、年终绩效统一采用网上报销的形式。制单人通过经费卡负责人网上授权，获得经费卡制单权限。
2、制单人选择“全年一次性绩效”模板制单，并在网上提交审批。同时，注意以下事项：
（1）使用标准清单标题。年终绩效清单主标题固定为“2020年度XX院系/部/处年终绩效”。确有副标题的，请在年终绩效主标题后补充相应规范的副标题，例如：2020年度XX院系/部/处年终绩效——全年XX绩效/全年XX课酬/全年XX奖/全年XX科研年薪等。
    （2）汇总绩效项目。按照单位绩效管理规定，院系/部/处只允许提交汇总绩效项目，即最多只能提交课酬和绩效两份汇总清单。
具体制单操作教程详见“附件3”。

3、财务处审批通过。
4、制单人确认提交委托，打印“网上报销确认单”。
5、经费卡负责人审批“网上报销确认单”，并签字表示同意发放。报账时可附上发放说明或绩效考核说明。发放金额超10万元的，需报主管校长签批。
6、报账人持“网上报销确认单”及相关发放材料至校本部、番禺校区、珠海校区财务办公室报账。
